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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汽车维修合同 

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

托修方（甲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修方（乙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，在

平等、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就汽车维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 

第一条  维修车辆基本信息 

车牌号码                ，其它具体信息见《车辆维修前诊断检验单》。 

第二条  维修前检验 

乙方应当根据甲方提出的车辆故障和维修要求，结合必要的维修前诊断检验，

提出需要维修的类别和项目，填写《车辆维修前诊断检验单》（见附件一、二、

三），由甲方签字确认。 

第三条  维修项目 

维修项目  

附加作业项目  

第四条  维修配件材料 

配件提供方式 甲方□       乙方□       甲乙双方混合□ 

配 件 类 别 原厂配件□  副厂配件□  修复配件□  其他□ 



第 2 页 共 16 页 

具体配件提供方式、配件类别数量需填写材料清单，详细说明。 

第五条  维修预算费用 

维修类别：整车修理□  总成修理□  二级维护□  其他□ 

序号 维修项目名称 

工时定额(小

时) 

工时费

(元) 

材料费

(元) 

合计(元)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
10      

总计 
         

(项) 
    

承修方可预收     %的维修预算费用，具体费用支付方式由甲乙双方约定，

费用数额以结算清单为准。 

第六条  车辆交接 

甲方将待修车辆交给乙方时，应当取走车内可移动物品。乙方应当将车上附

件、设备等填入《车辆维修前诊断检验单》，并负责竣工交车前的保管。 

第七条  车辆维修 

乙方应当安排具有相应维修能力的从业人员，按照有关标准和规范及制造企

业维修手册等资料的要求进行维修作业，严格执行维修前诊断检验、维修过程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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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和竣工质量检验制度，确保维修质量。 

第八条  竣工验收 

（一）竣工交付日期为      年   月   日，交付地点为             。 

（二）维修竣工质量检验合格的，乙方应当安排维修质量检验人员签发《辽

宁省汽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》。 

第九条  费用结算 

（一）车辆维修竣工后，乙方应当按照公示并向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

案的汽车维修工时定额和收费标准，合理收取费用，并向甲方出具法定的结算票

据、《辽宁省机动车维修结算清单》。 

（二）付款方式：现金 □  转账 □  其他        □。 

（三）付款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 

第十条  质量保证 

（一）质量保证期按照下列第    项执行。 

1.按照交通部《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第三十七条规定执行：整车或总成修

理的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驶 20000公里或者 100日；二级维护的质量保证期为车

辆行驶 5000公里或者 30日；一级维护、小修、专项修理的质量保证期为车辆行

驶 2000公里或者 10日。 

2.按照乙方承诺（不低于交通部规定）的“车辆行驶      公里或    日”执

行。 

（二）质量保证期，从维修竣工后由甲方验收取车的当日起计算；因维修质

量问题返修的，其返修的作业项目从返修竣工后由甲方验收取车的当日起重新计

算。行驶里程和日期指标，以先达到者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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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权利义务 

（一）甲方权利义务 

1.甲方在签订合同时，应当查看乙方的营业执照、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及

其经营范围，不得将车辆所需维修业务交给不具备相应维修资格的修理企业进行

维修，否则后果自负。 

2.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修理车辆。送修车辆为事故车时，应当向乙方提供事

故责任认定书或事故调解协议等有效证明。甲方要改变车身颜色，更换发动机、

车身和车架的，须向乙方出示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办理的相关手续的原件及

复印件。 

3.甲方自备配件的，因自备配件造成的维修质量问题及后果，自行承担责任。 

4.对乙方未签发《辽宁省汽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》或未出具正规结算票据

和《辽宁省机动车维修结算清单》的，甲方有权拒绝支付维修费用或接车。 

5.对经检验合格的车辆，甲方应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结清维修费用并接车。

逾期支付维修费用或无故延期接车的，按违约责任处理。 

6.甲方迟延接车期间，因不可抗力造成车辆损毁的风险由甲方自行承担。 

7.发生维修质量纠纷时，甲方应当保护当事车辆原始状态。 

（二）乙方权利义务 

1.乙方应当将营业执照、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和《机动车维修标志牌》悬

挂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，便于甲方查看。 

2.乙方应当按照许可的经营类别和项目承揽维修业务，超出经营类别和项目

作业的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

3.乙方不得擅自改装车辆，不得承修已报废的车辆，不得利用配件拼装车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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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甲方要求改变车身颜色，更换发动机、车身和车架的，应当查看甲方提供的相

关合法手续。 

4.乙方不得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车辆，所提供给用户选择使用的原厂配件、

副厂配件和修复配件应当分别标识，明码标价，因其造成维修质量问题时，应当

承担赔偿责任。 

5.乙方应当按照国家、行业或者地方的维修标准和规范进行维修。尚无标准

和规范的，可参照汽车生产企业提供的维修手册、使用说明书和有关技术资料进

行维修。 

6.乙方对车辆进行维修竣工质量检验合格的，由质量检验员签发《辽宁省汽

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》；未签发的车辆，不得交付使用。 

7.乙方向甲方交付修竣车辆时，应当将换下的配件、总成交给甲方自行处理。

另有约定的，从其约定。 

8.乙方在修理过程中，除为维修或检验目的外，不得动用在修车辆。违反上

述约定的，照价赔偿油料等直接损失，造成车辆损坏的，负责修理并赔偿损失。

发生维修质量纠纷时，乙方应当保护当事车辆原始状态。 

9.乙方应当实行竣工出厂质量保证期制度，公示承诺的保证期不得低于《机

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要求。在质量保证期和承诺的质量保证期内，因维修

质量原因造成车辆无法正常使用，且在 3日内不能或者无法提供因非维修原因而

造成车辆无法使用的相关证据的，乙方应当及时无偿返修，做好车辆返修记录，

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。 

在质量保证期内，车辆因同一故障或维修项目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，

乙方应当负责联系其他维修企业，并承担相应修理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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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乙方进行整车修理、总成修理、二级维护的，应当建立维修档案，并保

存两年。档案主要内容包括：维修合同、维修项目、具体维修人员及质量检验人

员、检验单、竣工出厂合格证（副本）及结算清单等。 

第十二条  违约责任 

（一）乙方对承修的车辆及附件、设备等，因保管不善造成毁损、灭失的，

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 

（二）在质量保证期内，因维修质量原因造成车辆无法正常使用，乙方负责

无偿返修，并赔偿甲方相应损失。 

（三）乙方逾期交付车辆的，应当按每逾期一天    元或维修费用的    %

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（不足一天按一天计算，下同）,但若甲方自备配件迟延提供

的除外。 

（四）甲方不按时接车的，应当按每逾期一天    元向乙方支付保管费用。 

（五）甲方逾期支付维修费用的，乙方对车辆有留置权，并可按每逾期一天    

元或维修费用的    %向甲方收取违约金。 

（六）维修合同签订后，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。甲方因故需要变更

或解除合同，应当向乙方支付前期发生的费用。 

乙方在承修过程中，确需增加维修项目和维修费用时，应当及时通知甲方，

说明理由并征得同意，否则甲方不承担因此增加的维修费用；确需延长维修期限

时，应当及时向甲方说明理由并征得同意，否则需承担违约责任。 

（七）乙方使用“三无”零配件和燃润料维修车辆时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。乙

方应当在接到解除合同通知后及时交回甲方车辆和已支付的款项，因此造成车辆

损坏的需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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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 争议解决方式 

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中发生纠纷时，应及时协商解决。维修车辆在质量保证

期内发生质量问题的，当事人可到所在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调解处理；协商

或调解不成的，按下列第     种方式解决： 

1.提交            仲裁委员会仲裁; 

2.依法向         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第十四条  其他条款 

（一）因不可抗力难于履行合同时，可部分或者全部免除相应责任。 

（二）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 

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十五条  附则 

本合同未尽事宜应当依据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之规定执行，或另行签订补

充协议，补充协议及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。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经甲、乙双方签字或者盖

章后生效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甲方（盖章或签字）：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 

住    所：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所： 

通讯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通讯地址： 

邮    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邮    编： 

电  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

经办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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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    话：  

开户银行：  

帐    号： 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附件：1．车辆维修前诊断检验单（小型车） 

2．车辆维修前诊断检验单（大中型客车） 

3．车辆维修前诊断检验单（大中型货车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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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车辆维修前诊断检验单（小型车） 

合同编号             

车牌号码 车辆类型 
品牌型

号 

车辆识别

代号 

发动机

号 
车身颜色 

进厂行驶公里

数 
进厂时间 

        

用户陈述： 

 

 

 

（故障发生状况、行驶速度、发动机状态、发生频度、发生时间、部位、天气、

路面状况、声音等描述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请在有缺陷部件

作标识） 

(一)车身和油漆检

查 
(二)外部检查 (三)功能确认 

部位 问题 
更换雨刮：  是□  

否□ 

工作正常√     不正

常× 

  
添加清洁液：是□  

否□ 
音响系统  

  
换刹车液：  是□  

否□ 
点烟噐  

  
添加机油：  是□  

否□ 

门窗、中央

门锁 
 

  
添加冷却液：是□  

否□ 
后（内）视镜  

  皮带： 天窗  

  其它： 
四门玻璃升

降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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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升高检查 (五)内部检查 
(六)随车附属物检

查 
(七)燃油表显示 

轮胎：磨损 □ 损

坏□ 

仪表盘照明和信

号： 

随车工具：有□  

无□ 

 

大灯及大灯罩： 内部照明  
备用胎：有□  无

□ 

尾灯及尾灯罩： 
转向及转

向间隙 
 轮罩：有□  无□ 

减震噐：密封  状

态 
手制动  

车载天线：有□  

无□ 

变速箱密封性： 
脚踏板及

噪音 
 

车载电话：有□  

无□ 

油箱及油路管： 

其它： 

 

 

 

 

 

车轮防盗螺絲扳手

有□无□ 

排气密封性： 
车辆主副钥匙：   

把 

后轴密封性： 
保养手册：有□  

无□ 

其它： 其它： 

(八)旧件交还用户： 

是□  否□ 

(九)清洗车辆：     

是□  否□ 

建议维修项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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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验确定结果及主要故障零部件： 

 

 

 

甲方在将车辆交给乙方检查前，已自行取走车内可移动贵重物品及相关证件。 

甲方声明不同意的乙方提出建议的维修项目        ，由此造成的问题责任自

负。特此声明。   

检查日期： 检查人：（签字） 甲方确认签字： 

附件 2： 

车辆维修前诊断检验单（大中型客车） 

合同编号             

车牌号

码 

车辆类

型 
品牌型号 

车辆识别

代号 
发动机号 

车身颜

色 

进厂行驶公里

数 
进厂时间 

        

用户陈述： 

 

 

 

（故障发生状况或在行驶跑偏、行驶摆震、转向回正及沉重、离合噐、变速噐、

传动轴、主减速噐及差速噐等状况） 

 

 

(二)外部检查 (三)升高初检 

更换雨刮：  是□  

否□ 

轮胎：磨损 □   损坏

□ 

添加清洁液：是□  

否□ 

大灯及大灯

罩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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刹车液：    是□  

否□ 

尾灯及尾灯

罩： 
 

添加机油：  是□  

否□ 
钢板悬挂及骑马攀： 

冷却液：    是□  

否□ 

变速箱密封

性： 
 

皮带： 
油箱及油路

管： 
 

其它： 

 

 

 

 

排气密封性：  

（请在有缺陷部件作标识） 后轴密封性：  

(一)车身和油漆检查 润滑脂杯：  

1.  3.  
其它： 

2.  4.  

(四)排放净化性

能检测 

(六)柴油车工作性能

检测 

(八)随车附属物

检查 
（九）燃油表显示： 

CO HC 
供油提前

角 
 

随车工具：有□  

无□ 

 
NO 

烟度值

Rb 

供油问隔

角 
 

备用胎：有□  无

□ 

(五)电控燃油系

统检查 
喷油泵供油压力 轮罩：有□  无□ 

基 本 怠

速 
 (七)安全性能检测 

车载天线：有□  

无□ 

基 本 点

火正时 
 制动力  

车载电话：有□  

无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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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 统 工

作参数 
 

制动力平

衡 
 

车轮防盗螺丝扳

手 

有□ 无□ 

系 统 备

部件 
 

制动协调时

间 
 

车辆主副钥匙：   

把 

线路连接线

及配线 
 

前照灯发

光强度    
左  右 

保养手册：有□  

无□ 

各导线及真

空软管 
 

光轴照射

位置 
左  右 其它： 

（十）旧件交还用户： 

是□  否□ 

(十一)清洗车辆：     

是□  否□ 

建议维修项目： 

 

 

 

检测确定结果及主要故障零部件： 

 

 

甲方在将车辆交给乙方检查前，已自行取走车内可移动贵重物品及相关证件。 

甲方声明不同意的乙方提出建议的维修项目         ，由此造成的问题责任自

负。特此声明。 

检查日期： 检查人：（签字） 甲方确认签字： 

附件 3： 

车辆维修前诊断检验单（大中型货车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             

车牌号 车辆类 品牌型 车辆识别 发动机 车身颜色 进厂行驶公里 进厂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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码 型 号 代号 号 数 

        

用户陈述： 

 

 

 

（故障发生状况或在行驶跑偏、行驶摆震、转向回正及沉重、离合器、变速器、传

动轴、主减速器及差速器状况） 

 

 

(二)外部检查 (三)外观升高初检 

更换雨刮：   

是□  否□ 

轮胎：  磨损 □  损

坏□ 

添加清洁液： 

是□  否□ 

大灯及大灯

罩： 
 

換刹车液：   

是□  否□ 

尾灯及尾灯

罩： 
 

添加机油：   

是□  否□ 
钢板悬挂及骑马攀： 

冷却液：     

是□  否□ 

变速箱密封

性： 
 

皮带： 
油箱及油路

管： 
 

其它： 

 

 

排气密封性：  

（请在有缺陷部件作标识） 后轴密封性：  

(一)车身和油漆检查 润滑脂杯：  

1.  3.  
 

2.  4.  

(四)排放净化性

能检测 

(六)柴油车工作性

能检测 

(八)随车附属物

检查 
(九)燃油表显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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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 HC 
供油提前

角 
 

随车工具：有□  

无□ 

 

NO 
烟 度 值

Rb 

供油间隔

角 
 

备用胎：有□  无

□ 

(五)电控燃油系

统检查 
喷油泵供油压力 轮罩：有□  无□ 

基 本 怠

速 
 (七)安全性能检测 

车载天线：有□  

无□ 

基本点火正时 制动力  
车载电话：有□  

无□ 

系统工作参数 
制动力平

衡 
 

车轮防盗螺丝扳手 

有□  无□ 

系 统 备

部件 
 

制动协调

时间 
 

车辆主副钥匙：   

把 

线路连接线及配

线 

前照灯发光强度： 

左  右 

保养手册：有□  

无□ 

各导线及真空软

管 

光轴照射位置：   

左  右 
其它： 

(十)旧件交还用户：   

是□  否□ 

(十一)清洗车辆：     

是□  否□ 

建议维修： 

 

 

 

检测确定结果及主要故障零部件： 

 

 

甲方在将车辆交给乙方检查前，已自行取走车内可移动贵重物品及相关证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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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声明不同意的乙方提出建议的维修项目       ，由此造成的问题责任自

负。特此声明。    

检查日期： 检查人：（签字） 甲方确认签字： 

 


	辽宁省汽车维修合同



